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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绿色云品品

牌目录管理办法的通知

云农规〔2023〕1 号

各州、市农业农村局：

为深入实施品牌强农和质量兴农战略，加大“绿色云品”品

牌培育力度，健全品牌培育、发展和保护机制，促进农业农村高

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，根据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提升“绿色云品”

品牌影响力有关工作部署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省农业农村厅制定了

《云南省绿色云品品牌目录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云南省农业农村厅

2023 年 7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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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绿色云品品牌目录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品牌强农和质量兴农战略，加大农业品

牌培育力度，健全品牌培育、发展和保护机制，打造“区域品牌

+企业品牌+产品品牌”的“绿色云品”矩阵，提升和扩大云南省

“绿色云品”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，根据《农业农村部关

于加快推进品牌强农的意见》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新时

代推进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，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农产品

品牌纳入云南省“绿色云品”品牌目录（以下简称品牌目录）管

理。

第三条 云南省“绿色云品”品牌包含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、

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。

（一）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是指在特定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

人文因素区域内，由相关组织或机构所有，若干农业生产经营主

体共同使用的农产品品牌。

（二）企业品牌是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独立所有，在其生产

的所有产品上统一使用的，用于区分其他相同和类似产品的品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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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产品品牌是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独立所有，在其生产

的某个类别或单一产品上使用的，用于区分其他相同和类似产品

的品牌。

第四条 品牌目录的推选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实

行动态管理，坚持政府引导、市场主导、协同推进。

第五条 省农业农村厅负责品牌目录的建立与管理。

县级以上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云南省“绿色云品”品

牌的培育发展和宣传推介。

第六条 申请纳入品牌目录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，应当符

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主体条件。申报主体应为申报品牌持有者或授权实际

运营者，在云南省内依法设立登记的法人或其他组织。

（二）品牌条件。申报品牌已经取得至少一项合法有效的集

体商标、证明商标注册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或农产品地理标志登

记，拥有鲜明的品牌标识和规范的授权管理办法，授权使用主体

不少于三家。

第七条 申请纳入品牌目录的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，应当符

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主体条件。在云南省内依法登记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

经营状况良好，重视品牌形象的塑造、推广和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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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品牌条件。申报品牌已经取得合法有效的商标注册，

拥有鲜明的品牌形象标识，连续使用三年以上。

（三）产品条件。申报产品为食用农产品的，还应当获得绿

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、良好农业规范（GAP）等认证之一且在有

效期内；产品批量生产和销售满三年，实现质量安全追溯管理，

近三年产品质量抽检合格。

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推选：

（一）隐瞒真实情况、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的；

（二）近三年品牌产品出现抽检不合格，发生食品安全问题、

重大生产安全事故、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；

（三）发生知识产权侵权行为、有不良信用记录的；

（四）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。

第九条 品牌目录按照以下程序推选建立：

（一）申报主体对照申报条件，通过云南省“绿色云品”申

报管理平台填报和提交申报材料；

（二）县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签

署审核意见并加盖公章后，上传至申报管理平台；

（三）省农业农村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各县区上报的申报材

料进行复核，对申报主体进行资格审查和信用查询；

（四）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业务处室和专家进行评审，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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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出符合条件的品牌目录建议名单；

（五）省农业农村厅对建议名单进行为期 5 天的社会公示，

公示无异议的，入选品牌目录并正式发布。

第十条 品牌目录实行动态管理，每年征集一次。

已入选品牌目录的品牌无需重复申报，但需在每年申报期间，

登录申报管理平台，对信息进行更新。省农业农村厅委托第三方

机构每年对已入选品牌进行复核，发现不再符合入选条件的品牌，

予以退出目录。

第十一条 入选品牌经授权可使用云南省“绿色云品”形象

标识，进入云南省“绿色云品”官方授权渠道进行产品展示和销

售。

第十二条 入选品牌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予以退出目录，

由省农业农村厅向社会公告，三年内不得再次申报。

（一）出现本办法第八条所列情形之一的；

（二）品牌产品停产一年以上的；

（三）违规使用云南省“绿色云品”形象标识的；

（四）消费者投诉较多，满意度明显下降，媒体曝光问题较

多的。

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大品牌

建设支持力度，协调有关部门在政策制定、项目建设、资金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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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方面，对入选品牌给予优先支持。

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“绿

色云品”整体品牌形象的宣传打造，积极引导和促进社会消费，

支持入选品牌参加省级及以上专业展会、品牌推介和产销对接等

活动，支持目录品牌参与各级评选评优活动，推动品牌塑造和传

播。

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行业

协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开展品牌评价、品牌推选、价值评估、宣传

推介等活动，培优塑强一批“绿色云品”知名品牌，不断提升品

牌美誉度和市场影响力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云南省“绿

色食品牌”品牌目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

